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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泉州市鲤城区
2025 年度第九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征收的批复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

你区《关于申请泉州市鲤城区 2025 年度第九批次农用地转用和

土地征收的请示》（泉鲤政文〔2025〕70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

府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

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泉州市鲤城区境内农用地 0.5275 公顷（其中耕地

0.3492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鲤城区常泰街道下店社区水浇地

0.3492 公顷、园地 0.1783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0.5275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区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区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区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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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你区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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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 2025 年度
第四十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晋江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晋江市 2025 年度第四十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征收的请示》（晋政地〔2025〕525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核对将晋江市境内农用地 0.8595 公顷（其中耕地 0.2643 公

顷）、未利用地 0.1298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晋江市西园街道赖厝

社区水田 0.0721 公顷、旱地 0.1922 公顷、园地 0.2636 公顷、林地

0.1871 公顷、其他农用地 0.1445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5632 公

顷、交通运输用地 0.1718 公顷、其他土地 0.1298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

集体所有土地 1.7243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核减 2025-40-01 地块

面积 0.0993 公顷。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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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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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 2025 年度
第一百零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的批复

南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南安市 2025 年度第一百零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

土地征收的请示》（南政文〔2025〕317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

府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

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南安市境内农用地 0.6962 公顷（其中耕地 0.073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南安市霞美镇杏埔村水田 0.0276 公顷、旱地

0.0454 公顷、园地 0.6157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075 公顷、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 0.0001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0.6963 公顷，按规

划用途使用。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及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7窑 窑



2025.11市政府文件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4 日

8窑 窑



2025.11 市政府文件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安溪县 2025 年度
第六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

项目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安溪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安溪县 2025 年度第六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

项目农用地转用的请示》（安政地〔2025〕192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

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

会部分土地管理事项的决定》（闽政〔2022〕30 号）要求，经福建省人

民政府授权，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你县申请的 2025 年度第六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

事业项目农用地转用的蓬莱镇联中村 0.1999 公顷农用地（其中耕地

0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使用农用地 0.1999 公顷，合计使用集体所有

土地 0.1999 公顷。

二、你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批准后的用地

要按规划用途使用。

三、你县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用地，切实

做好被用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四、你县人民政府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各类保护区的用地

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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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安溪县 2025 年度
第三十八批次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安溪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申请安溪县 2025 年度第三十八批次农用地转用的请

示》（安政地〔2025〕286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和

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福建省人民政

府授权，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安溪县境内农用地 0.2452 公顷（其中耕地 0 公顷）转

为建设用地。使用安溪县感德镇槐川村园地 0.2452 公顷。合计使用集

体土地 0.2452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县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用地，切实

做好被用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县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县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农

用地转用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使用

权注销或变更登记。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4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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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永春县 2025 年度
第一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

项目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永春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申请永春县 2025 年度第一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

事业项目农用地转用的请示》（永政文〔2025〕71 号）收悉。根据《福建

省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

委会部分土地管理事项的决定》（闽政〔2022〕30 号）要求，经福建省人

民政府授权，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你县申请的 2025 年度第一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

事业项目农用地转用的蓬壶镇鹏溪村 0.0143 公顷农用地（其中耕地

0.0124 公顷）、0.0024 公顷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使用农用地

0.0143 公顷、未利用地 0.0024 公顷，合计使用集体所有土地 0.0167

公顷。

二、你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批准后的用地

要按规划用途使用。

三、你县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用地，切实

做好被用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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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县人民政府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各类保护区的用地

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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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德化县 2025 年度
第五批次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德化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德化县 2025 年度第五批次农用地转用的请示》（德政

〔2025〕138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

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授权，泉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德化县境内农用地 1.9768 公顷（其中耕地 0 公顷）转

为建设用地。使用德化县龙门滩镇苏洋村林地 1.9768 公顷。合计使

用集体土地 1.9768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县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用地，切实

做好被用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县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县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农

用地转用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使用

权注销或变更登记。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4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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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 2025 年度
第五十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晋江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晋江市 2025 年度第五十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晋政地〔2025〕580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晋江市境内农用地 8.5741 公顷（其中耕地 3.7584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晋江市池店镇屿崆村旱地 0.0022 公顷、园地

0.0007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003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0856 公

顷，磁灶镇坝头村水田 0.6653 公顷、园地 0.9357 公顷、其他农用地

0.2967 公顷，紫帽镇洋店村水田 0.5028 公顷、旱地 2.5881 公顷、园地

2.2218 公顷、林地 0.4291 公顷、草地 0.3450 公顷、其他农用地 0.5864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5380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9.1977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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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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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2025年度
第五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晋江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晋江市 2025 年度第五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晋政地〔2025〕597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晋江市境内农用地 1.2044 公顷（其中耕地 0.8921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晋江市东石镇郭岑村旱地 0.8921 公顷、园地

0.0593 公顷、其他农用地 0.2530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1.2044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及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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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 2025 年度
第六十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晋江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晋江市 2025 年度第六十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晋政地〔2025〕623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晋江市境内农用地 4.4493 公顷（其中耕地 0.808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晋江市磁灶镇坝头村水田 0.0361 公顷、园地

0.9703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046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0659 公

顷，磁灶镇井边村园地 0.9732 垵公顷，磁灶镇苏 村园地 0.0044 公顷，

紫帽镇洋店村水田 0.6352 公顷、旱地 0.1367 公顷、园地 1.2719 公顷、

其他农用地 0.4169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4.5152 公顷，

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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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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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 2025 年度
第六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晋江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晋江市 2025 年度第六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晋政地〔2025〕621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晋江市境内农用地 7.2001 公顷（其中耕地 6.3620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晋江市罗山街道山仔社区水田 0.6961 公顷、

水浇地 1.6326 公顷、旱地 2.0408 公顷、园地 0.1212 公顷、其他农用

地 0.3289 公顷，罗山街道许坑社区水浇地 0.0319 公顷、旱地 1.5042

公顷、园地 0.0765 公顷、其他农用地 0.2360 公顷，罗山街道樟井社区

旱地 0.4564 公顷、园地 0.0326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429 公顷。合计

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7.2001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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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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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永春县 2025 年度
第二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永春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申请永春县 2025 年度第二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永政文〔2025〕89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永春县境内农用地 0.6152 公顷（其中耕地 0.5338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永春县苏坑镇嵩溪村水田 0.4945 公顷、旱地

0.0393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814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0.0065 公顷。合

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0.6217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县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县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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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你县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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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知识产权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市人民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

用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2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专利

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国办发〔2023〕37

号）等文件精神，推进泉州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和国家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试点城市工作深入实施，进一步提升我

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水平，为建设海丝名城、智造

强市、品质泉州提供知识产权保障和支撑，制定如下意见:

一、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

（一）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围绕我市“六三五”产业新体系，引

导企业加大创新研发投入，推动一批主攻硬核科技、掌握优质技术的

企业成长壮大，依靠高价值专利占领行业制高点，形成行业带动示范

效应。每年择优评选不超过 5 个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分类型给予资

金补助，对每个创新引领型、风险防御型、转型升级型项目分别补助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科技局、工信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以下均需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配合落实，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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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列出〕

（二）发挥专利快速审查绿色通道作用。支持企事业单位利用国

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提交发明专利申请，实现

快速授权确权，助推全市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成长。支持行业龙头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创新主体设立专利预审员实践基

地，定期组织开展实地调研、技术交流、专利撰写辅导等活动，助推企

业在关键技术领域形成并转化一批高价值发明专利和专利组合。加

强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企业的培育、辅导，支持集成电路产业知识产

权战略布局。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三）壮大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产品）。聚焦产业强链建链补链，

开展产业规划类和企业运营类专利导航，培育符合产业创新发展的

专利密集型产业。每年支持不超过 3 个专利基础好的重点产业开展

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每个项目补助 20 万元；每年支持不超过

3 个专利基础好的企业开展企业运营类专利导航项目，每个项目补

助 10 万元。对企业新认定的专利密集型产品每件奖励 1 万元，每家

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四）加快商标品牌建设和地理标志产业发展。发挥泉州商标品

牌优势，加强驰名商标保护，发展传承好传统品牌和老字号，提升商

标品牌的竞争力和市场价值。进一步推动地理标志产业与文旅产业、

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文化遗产项目商标品牌培育、保护、运

用和管理新模式，提升地理标志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对新获得

国家知识产权局驰名商标保护的企业（行业协会），每件补助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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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30 万元。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新批准的地理标志产品（不含由原为

农产品地理标志等转认定的地理标志产品），每件补助申请单位 30

万元。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商务局、文旅局、农业农

村局

（五）推动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版权在推动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提升创新创造能力，对新获得中国版

权金奖的作品，单位每件奖励 30 万元。年度版权登记数量位居全市

前 3 名的单位（含个人），分别奖励 5 万元、3 万元、2 万元。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版权局）

二、促进知识产权高效益运用

（六）突出创新成果示范引领。对新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

秀奖的单位（含个人），分别给予 10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奖励；对

新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单位，分别给予 20 万元、

10 万元、5 万元奖励；对新获得福建省专利奖特等奖、一等奖的单位，

分别给予 100 万元、20 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七）促进专利技术转移转化。引导我市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注

册使用全国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进一步促进供需对接，推动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深度合作。通过专利转化对接活动、高价值专利大

赛等形式，引进落地一批高价值专利产业化项目。对高校、科研院所

向企业许可、转让发明专利，属非关联交易且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

转让许可手续，每 5 件发明专利奖励 5 万元；鼓励企业购买（含被许

可）实施发明专利，对企业购买实施发明专利，属非关联交易且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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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转让许可手续，每 3 件发明专利奖励

3 万元。本项每个单位每年最高奖励 30 万元。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科技局、教育局、工信局

（八）加强知识产权金融支撑。深化运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

补偿金，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投放规模，对

符合规定的贷款损失，风险补偿资金按一定比例承担。将每年度知识

产权质押贷款情况，纳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评价、评估范围。对在国

家知识产权局新办理普惠性知识产权质押登记融资的企业（登记和

融资金额在 200 万至 2000 万元之间），每个单位每年给予 2 万元奖

励。支持金融机构开发知识产权保险、证券化等金融产品，在风险可

控前提下与外部投资机构深化合作，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有机

融合。对泉州首个成功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项目的发起单位，按

实际融资金额 2%予以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责任单位：市委金融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泉州金融

监管分局、人民银行泉州市分行

三、加强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

（九）持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社会

共治，加强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版权行政执法和协同保护，推进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完善行政裁决体制机制，加强知识

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对获批并验收通过县

域国家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的县（市、区）给予

一次性 20 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市委宣传部（市版权局）

（十）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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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市场在商贸流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重点

培育建设，推动提升市场相关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管理能力，促进

商品交易市场建立知识产权保护长效机制。对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新

认定并验收通过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规范化建设试

点的市场主体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十一）加强保护中心（快速维权中心）建设。发挥国家级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快速维权中心）作用，为创新主体开展集快速审查、快速

确权、快速维权和运用促进为一体的知识产权全链条综合服务，对通

过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设验收合格的给予一次性 20 万

元奖励。建设市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经验收合格后，每家知识

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十二）提升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效能。拓宽知识产权权利人

依法快速维权渠道，发挥泉州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泉州

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仲裁院作用，鼓励和引导优先使用非诉讼纠纷

化解方式。加强国家级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泉州分中心

建设，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风险防控与纠纷应对指导，建设

海外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每家工作站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推

动建立“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 行业协会 + 法律服务团”等联动模

式，对海外维权企业提供“风险评估、侵权预警、法律支持”等一站式

服务，降低中小微企业维权成本。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四、打造知识产权高水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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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加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建设泉州市知识产权运营

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开展产业创新发展智库信息服务、知识产

权产业化促进信息服务、企业知识产权梯度培育信息服务、知识产权

金融赋能信息服务、知识产权路演培训服务、地理标志信息及推广服

务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运行维护费用纳入年度预算予以保障。

对新获批国家级的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

心、专利导航服务基地、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十四）加快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推进丰泽区知识产权

服务业集聚区和晋江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区建设，整合知识产

权全链条资源，扩大知识产权服务集聚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建

设运营泉州知创大厦，为市场主体提供“全链条、多门类、一站式”知

识产权综合服务，打造知识产权专业资源和高端服务为一体的现代

服务业生态圈。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丰泽区、晋江市人民政

府

（十五）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效能与创新水平。对标世界先进企业

管理模式，重点面向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独角兽”企业、“未来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和国有企业

等推行《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56005）》国际标准。对新

通过上述国际标准评级的各类企业，给予一次性 5 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科技局、工信局

（十六）加快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将知识产权服务业列入我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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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引进重点支持范围，加快引进知识产权高层次专业人才。探索与国

家、省级知识产权机构合作，为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知识产权服务提

供智力支持。加强高校知识产权专业学科和研究机构建设，支持高校

聘请知识产权行业导师，定向开设知识产权实务课程，将知识产权基

础理论学习与实务技能培训紧密结合，重点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实践

能力培养。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参加专利代理师、知识产权师等专业资格考试和专业职称考

试。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在职称评价与岗位考核中注重知识产权工作

实绩。鼓励和支持企业设立知识产权岗位，建立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和

研发人员的职业晋升“双通道”。加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职律师队

伍建设。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人社局、教育局

（十七）加强知识产权政策研究和宣传培训。开展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体系等重点工作研究，支撑知识产权强市建

设。建立面向职能部门、重点企业、公共服务机构知识产权工作人员

的专项培训机制。充分利用福建省知识产权远程教育平台泉州分站

及泉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对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

技术人员、教师学生等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人社局、教育局

五、保障措施

（十八）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联动，形成工作合

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明确

责任分工。建立区域政策、专项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相衔接、相协调

的工作机制，共同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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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强化条件保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

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应结合实际，加大对知识产权工作的支持，设立知

识产权发展保护专项资金，完善财政资金投入保障制度。综合运用财

税、投融资等相关政策，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投入体系，保障工

作目标落实。

六、其他事项

本意见自 2025 年 12 月 8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自施行之日起，其他涉及市本级知识产权资金奖补政策的规定以

本意见为准。本意见实施过程中若遇上级政策调整的，执行上级文

件。本意见由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市委宣传部（市版权局）依

据各自职能负责解释。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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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永和镇山前
片区等 2个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

批复

晋江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晋江市永和镇山前片区等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

请示》（晋政地〔2025〕378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授权

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晋江市永和镇山前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晋江

市内坑镇黄塘村多奇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下简称 2 个

《方案》），成片开发总面积 13.9166 公顷。其中，晋江市永和镇山前片

区成片开发面积 8.2167 公顷、晋江市内坑镇黄塘村多奇片区成片开

发面积 5.6999 公顷。

二、你市人民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注重耕地保护，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管控要求，按

照 2 个《方案》确定的范围和时序安排，科学组织实施成片开发，按照

规划用途依法办理建设项目用地相关手续；涉及生态公益林的，应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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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规办理使用林地相关手续；2 个《方案》难以实施确需调整的，应

按程序报有批准权机关审批。

四、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对晋江市人民政府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工作的指导和监管。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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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完善晋江市陈
埭镇鞋纺城（二期）片区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的批复

晋江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优化完善晋江市陈埭镇鞋纺城（二期）片区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的请示》（晋政地〔2025〕545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

民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优化完善晋江市 2022 年第四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中的 01 方案〔晋江市陈埭镇鞋纺城（二期）片区〕。

二、原批复的晋江市 2022 年第四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闽政文〔2022〕352 号）中的 01 方案面积 23.1044 公顷，核减面积

0.2834 公顷，新增纳入面积 4.124 公顷，地块功能布局变更 2.4044 公

顷，核定优化完善后面积 26.945 公顷。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注重耕地保护，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四、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管控要求，按

照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确定的范围和时序安排，科学组织实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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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开发，按照规划用途依法办理建设项目用地相关手续。

五、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对晋江市人民政府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工作的指导和监管。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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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泉州市鲤城区
2025 年度第十四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批复

鲤城区人民政府：

你区《关于申请鲤城区 2025 年度第十四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征收的请示》（泉鲤政文〔2025〕86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泉州市鲤城区境内农用地 0.3375 公顷（其中耕地

0.0601 公顷）、未利用地 0.0038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鲤城区浮桥

街道新步社区水浇地 0.0011 公顷、旱地 0.0166 公顷、园地 0.1855 公

顷、其他农用地 0.0582 公顷、水域 0.0033 公顷，浮桥街道坂头社区水

浇地 0.0424 公顷、园地 0.029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047 公顷、水域

0.0005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0.3413 公顷，按规划用途

使用。

二、你区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区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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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区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区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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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泉州市丰泽区
2025 年度第二十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批复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

你区《关于申请泉州市丰泽区 2025 年度第二十批次农用地转用

和土地征收的请示》（泉丰政综〔2025〕160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

民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泉州市丰泽区境内农用地 1.4245 公顷（其中耕地

0.6671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丰泽区北峰街道霞美社区水田

0.6666 公顷、旱地 0.0005 公顷、园地 0.1539 公顷、林地 0.198 公顷、

其他农用地 0.4055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1.4245 公顷，

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区人民政府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做

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土

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区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区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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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区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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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 2025 年度
第五十六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晋江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晋江市 2025 年度第五十六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晋政地〔2025〕584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晋江市境内农用地 0.671 公顷（其中耕地 0 公顷）转为

建设用地。征收晋江市深沪镇柳山村园地 0.0187 公顷、林地 0.6523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0.671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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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3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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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
2025 年度

第五十八批次土地征收的批复

晋江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晋江市 2025 年度第五十八批次土地征收的请

示》（晋政地〔2025〕627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和

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核定征收晋江市新塘街道上郭社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2211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0.019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0.2401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核减 2025-58-01 地块面积 0.0001 公

顷。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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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3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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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安溪县 2025 年度
第三十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安溪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申请安溪县 2025 年度第三十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安政地〔2025〕262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安溪县境内农用地 1.0408 公顷（其中耕地 0.0057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安溪县龙门镇榜寨村园地 0.3073 公顷、林地

0.2583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215 公顷，龙门镇美内村水田 0.0057 公

顷、园地 0.0584 公顷、林地 0.381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086 公顷、城

镇村及工矿用地 0.0215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1.0623 公

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县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县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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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县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3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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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泉州市 2025 年度
第二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泉州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泉州市 2025 年度第二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泉政地台〔2025〕5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泉州市境内农用地 4.7136 公顷（其中耕地 3.2057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惠安县洛阳镇白沙二村水浇地 0.4627 公顷、

园地 0.0002 公顷、其他农用地 0.8216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0569 公顷，洛阳镇西方村水田 0.0425 公顷、水浇地 2.0366 公顷、园

地 0.0002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617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4.099

公顷，洛阳镇西吟头村水田 0.0557 公顷、旱地 0.2231 公顷、园地

0.1726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415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0204 公

顷，洛阳镇曾垵村水浇地 0.0038 公顷、旱地 0.3813 公顷、园地 0.3867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234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7148 公顷。合计

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10.6047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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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4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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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永春县 2025 年度
第十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永春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申请永春县 2025 年度第十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征收的请示》（永政文〔2025〕78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永春县境内农用地 1.6433 公顷（其中耕地 1.5274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永春县桃城镇长安社区水田 1.5120 公顷、旱

地 0.0154 公顷、其他农用地 0.1159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6521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0.1042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3.3996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县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县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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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县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4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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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戴若立等
同志任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市人民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经研究决定：

戴若立同志任泉州市供销合作社副主任；

李有坤同志任泉惠石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市政府文件

49窑 窑



2025.11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 2025 年度
第十五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
事业项目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南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南安市 2025 年度第十五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

业项目农用地转用的请示》（南政文〔2025〕299 号）收悉。根据《福建

省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

委会部分土地管理事项的决定》（闽政〔2022〕30 号）要求，经福建省

人民政府授权，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你市申请的 2025 年度第十五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

益事业项目农用地转用的官桥镇篮桥社区 0.3616 公顷（其中耕地 0

公顷）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使用农用地 0.3616 公顷（其中耕地 0 公

顷），合计使用集体所有土地 0.3616 公顷。

二、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批准后的用地

要按规划用途使用，本批次不涉及占用耕地、可调整地类、原为耕地

的设施农用地，按规定无需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三、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用地，切实

做好被用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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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市人民政府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各类保护区的用地

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1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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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 2025 年度
第六十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晋江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晋江市 2025 年度第六十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晋政地〔2025〕665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晋江市境内农用地 3.8945 公顷（其中耕地 1.143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晋江市东石镇第三社区水浇地 0.0004 公顷、

旱地 0.0007 公顷、林地 0.0055 公顷、其他农用地 2.0114 公顷，东石

镇第四社区水浇地 1.1419 公顷、园地 0.2077 公顷、其他农用地

0.5269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3.8945 公顷，按规划用途

使用。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水土保持等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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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1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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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罗东镇罗东
村下墩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批复

南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南安市罗东镇罗东村下墩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的请示》（南政文〔2025〕292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南安市罗东镇罗东村下墩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成片开发总面积 4.1402 公顷。

二、你市人民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注重耕地保护，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管控要求，按

照《方案》确定的范围和时序安排，科学组织实施成片开发，按照规划

用途依法办理建设项目用地相关手续；《方案》难以实施确需调整的，

应按程序报有批准权机关审批。

四、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对南安市人民政府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工作的指导和监管。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1 日

市政府文件

54窑 窑



2025.11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罗东镇维新
村井仔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批复

南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南安市罗东镇维新村井仔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的请示》（南政文〔2025〕308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南安市罗东镇维新村井仔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成片开发总面积 4.0164 公顷。

二、你市人民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注重耕地保护，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管控要求，按

照《方案》确定的范围和时序安排，科学组织实施成片开发，按照规划

用途依法办理建设项目用地相关手续；涉及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

的，应按照规定做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相关工作，确保符合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涉及河岸生态保护蓝线的，应符合河道保护管理有关规

定；《方案》难以实施确需调整的，应按程序报有批准权机关审批。

四、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对南安市人民政府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工作的指导和监管。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1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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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安溪县龙门镇榜寨
中挪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批复

安溪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安溪县龙门镇榜寨中挪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的请示》（安政地〔2025〕218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授

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安溪县龙门镇榜寨中挪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成片开发总面积 9.1811 公顷。

二、你县人民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注重耕地保护，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三、你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管控要求，按

照《方案》确定的范围和时序安排，科学组织实施成片开发，按照规划

用途依法办理建设项目用地相关手续；涉及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

的，应按照规定做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相关工作，确保符合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方案》难以实施确需调整的，应按程序报有批准权机关

审批。

四、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对安溪县人民政府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工作的指导和监管。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1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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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安溪县龙门镇迎宾
大道周边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

批复

安溪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安溪县龙门镇迎宾大道周边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的请示》（安政地〔2025〕219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安溪县龙门镇迎宾大道周边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成片开发总面积 4.1849 公顷。

二、你县人民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注重耕地保护，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三、你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管控要求，按

照《方案》确定的范围和时序安排，科学组织实施成片开发，按照规划

用途依法办理建设项目用地相关手续；涉及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

的，应按照规定做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相关工作，确保符合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方案》难以实施确需调整的，应按程序报有批准权机关

审批。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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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对安溪县人民政府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工作的指导和监管。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1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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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泉州市鲤城区
2025 年度第十一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批复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

你区《关于申请泉州市鲤城区 2025 年度第十一批次农用地转用

和土地征收的请示》（泉鲤政文〔2025〕90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

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

经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鲤城区境内农用地 0.4251 公顷（其中耕地 0.2942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鲤城区江南街道亭店社区水田 0.2942 公顷、

园地 0.0554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755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

土地 0.4251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区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区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及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区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及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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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

五、你区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市政府文件

60窑 窑



2025.11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 2025 年度
第九十八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南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南安市 2025 年度第九十八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南政文〔2025〕310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南安市境内农用地 0.1555 公顷（其中耕地 0.0903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南安市美林街道洋美社区水田 0.0123 公顷、

旱地 0.078 公顷、园地 0.0244 公顷、其他农用地 0.0408 公顷。合计征

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0.1555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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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市政府文件

62窑 窑



2025.11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惠安县 2025 年度
第二十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惠安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申请惠安县 2025 年度第二十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惠政文〔2025〕89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惠安县境内农用地 13.0002 公顷（其中耕地 9.4273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惠安县山霞镇东莲村水浇地 6.3263 公顷、旱

地 3.101 公顷、园地 2.5744 公顷、其他农用地 0.9985 公顷、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0.0057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13.0059 公顷，按

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县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县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市政府文件

63窑 窑



2025.11

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县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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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永春县 2025 年度
第六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永春县人民政府：

你县《关于申请永春县 2025 年度第六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的请示》（永政文〔2025〕83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授

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永春县境内农用地 2.7566 公顷（其中耕地 1.4170 公

顷）、未利用地 0.0066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永春县蓬壶镇孔里村

水田 1.417 公顷、园地 0.9446 公顷、林地 0.2111 公顷、草地 0.0023 公

顷、其他农用地 0.1816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0476 公顷、水域

0.0066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2.8108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

用。

二、你县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县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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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县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市政府文件

66窑 窑



2025.11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泉港区 2025 年度
第九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

项目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政府：

你区《关于申请泉港区 2025 年度第九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

事业项目农用地转用的请示》（泉港政地〔2025〕68 号）收悉。根据《福

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

管委会部分土地管理事项的决定》（闽政〔2022〕30 号）要求，经福建省

人民政府授权，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你区申请的 2025 年度第九批次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

事业项目农用地转用的前黄镇凤北村 0.0457 公顷（其中耕地 0.0403

公顷）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使用农用地 0.0457 公顷、建设用地

0.0001 公顷，合计使用集体所有土地 0.0458 公顷。

二、你区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批准后的用地

要按规划用途使用，其中耕地 0.0403 公顷要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并做

到数量质量双到位。

三、你区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用地，切实

做好被用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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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区人民政府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各类保护区的用地

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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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泉州市丰泽区东海
金崎三期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

批复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

你区《关于泉州市丰泽区东海金崎三期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的请示》（泉丰政综〔2025〕181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泉州市丰泽区东海金崎三期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成片开发总面积 52.7819 公顷。

二、你区人民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注重耕地保护，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三、你区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管控要求，按

照《方案》确定的范围和时序安排，科学组织实施成片开发，按照规划

用途依法办理建设项目用地相关手续；涉及传统村落的，应符合相关

规划要求；涉及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的，应按照规定做好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等相关工作，确保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方案》难以实施

确需调整的，应按程序报有批准权机关审批。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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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对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指导和监管。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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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泉州市泉港区兴港
路西侧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批复

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政府：

你区《关于泉州市泉港区兴港路西侧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的请示》（泉港政地〔2025〕73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

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泉州市泉港区兴港路西侧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成片开发总面积 6.5543 公顷。

二、你区人民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注重耕地保护，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三、你区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管控要求，按

照《方案》确定的范围和时序安排，科学组织实施成片开发，按照规划

用途依法办理建设项目用地相关手续；《方案》难以实施确需调整的，

应按程序报有批准权机关审批。

四、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对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政府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指导和监管。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6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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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溪美街道莲
塘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批复

南安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南安市溪美街道莲塘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

请示》（南政文〔2025〕259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和

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南安市溪美街道莲塘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成片开发总面积 7.0722 公顷。

二、你市人民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注重耕地保护，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管控要求，按

照《方案》确定的范围和时序安排，科学组织实施成片开发，按照规划

用途依法办理建设项目用地相关手续；《方案》难以实施确需调整的，

应按程序报有批准权机关审批。

四、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加强对南安市人民政府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工作的指导和监管。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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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 2025 年度
第六十七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晋江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申请晋江市 2025 年度第六十七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请示》（晋政地〔2025〕685 号）收悉。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授权和委托泉州市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闽政〔2025〕6 号），经泉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会审，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晋江市境内农用地 2.3534 公顷（其中耕地 1.6799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征收晋江市陈埭镇霞村村水田 0.1773 公顷，陈埭

镇洋埭村水田 1.5026 公顷、园地 0.0261 公顷、林地 0.0048 公顷、草地

0.1474 公顷、其他农用地 0.4952 公顷。合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2.3534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二、你市人民政府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征地，切实

做好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纳。

三、你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土地供应政策和用地定额指标等

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并按规定备案。

四、你市人民政府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水土保持等

有关要求，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用地，严格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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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市人民政府要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动态管理，依法完成土

地征收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

注销或变更登记。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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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张兴水同志免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市人民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鉴于张兴水同志已到达退休年龄，经研究决定：

免去张兴水同志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职务，退休，退

休费自 2025 年 10 月起执行。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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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
彧关于吴 寰同志免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市人民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彧鉴于吴 寰同志已到达退休年龄，经研究决定：

彧免去吴 寰同志泉州市大数据服务中心主任职务，退休。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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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陈建新同志免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市人民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鉴于陈建新同志已到达退休年龄，经研究决定：

免去陈建新同志泉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退休。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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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
提升文旅业态品质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市人民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进一步提升文旅业态品质若干措施》印发

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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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文旅业态品质若干措施

为进一步提升泉州文旅业态品质，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推

动文旅深度融合提质增效，促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现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尧优化业态规划与引导机制

（一）强化规划引领。立足全域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构建“一核引

领、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以泉州古城为核心引擎，联动县域特色街

区，打造海丝文化主题街区矩阵。泉州古城片区聚焦世遗、非遗展示、

活化利用，打造主题街区，推动“一街一策”精准定位，县域街区突出

差异化发展。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住建局、商务局（列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

其他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下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

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

（二）建立引导机制。属地政府要制定辖区《历史文化街区业态导

则》，明确街区主题定位（如非遗、国潮、侨乡文化等）?和业态指引清

单，优化业态布局结构，加强动态监测管理和引导；对符合租金补贴

等优惠条件的，按规定予以兑现。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

管委会

（三）开展古城业态专项治理。完善泉州古城核心历史街区（中山

路、西街等）正负面业态清单，加强源头引导，科学优化调控业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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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保留本土特色。建立泉州古城历史街区业态、店租监测机制。鼓励

中华老字号、特色工艺美术、非遗传统技艺、国际知名品牌、品牌首店

入驻。

责任单位：鲤城区人民政府，市国资委、商务局，市古城保护发展

指挥部办公室

二尧提升业态品质与消费场景

（四）丰富国潮悦己消费。支持市场主体结合古城、古街、景区、度

假区等，联动国潮动漫、非遗文化等特色 IP，开发主题文旅秀演项目。

鼓励创建小众品牌、原创设计师品牌，提升城市夜经济品质，打造特

色夜间消费集聚区和特色市集。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城管局，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以下措施均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落实，不再列

出〕

（五）发展演艺、展示新空间。鼓励商业综合体、剧场影院、园区街

区、古城古镇（村）、旅游景区、美丽休闲农业点、文化文物单位等活化

空间利用，发展体验式、互动式、沉浸式演艺项目、非遗展示项目，打

造一批“小而美”“小而新”的演艺、非遗展示新空间。对体现融合性、

创新性、示范性，具有良好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演艺、非遗展示新空间

项目，属地政府可根据地方实际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住建局、商务局、农业农村局，泉州文旅集团

（六）鼓励非遗活化利用。深化非遗当代表达与时尚传播，塑造泉

州古城中山路等非遗特色街区品牌，支持引导各县（市、区）常态化举

办“非遗进古城”快闪系列活动。以泉州非遗馆古城分馆为核心，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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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进驻展示。支持设立独立县域非遗主题展示体验馆。试

点打造“非遗生活孵化空间”，提供减租免租入驻、统一装修、营销推

介支持及市场化运营培训，孵化期 6~12 个月。鼓励高校、导师团队联

合非遗传承人开发快消品、文创产品，提供 IP 授权、版权保护等方面

支持，并拓宽线上线下售卖推广渠道。鼓励推动非遗数字化展馆建

设，结合 VR/AR 技术开发数字非遗工坊。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教育局，市古城保护发展指挥部办公室，泉

州文旅集团

（七）加快街区、景区、园区业态升级。鼓励举办高频活动的创意

市集，鼓励非遗传习所、?非遗工坊与民宿、咖啡、书店、餐饮、夜市等

休闲业态融合。支持非遗、老字号、国潮品牌进街区、景区、园区。鼓励

属地制定业态入驻扶持政策。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商务局、城管局、国资委

三尧培育新业态与科技赋能

（八）发展数字文旅。各县（市、区）至少培育 1 个文化特色鲜明的

数字文旅沉浸式体验项目。支持鲤城区打造数字文创集聚区、丰泽区

建设数字文旅产业集聚区。支持市场主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元

宇宙、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打造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交互沉浸式旅游

体验项目。支持与游戏厂商合作开发，植入泉州文化遗产元素与场

景。鼓励市场主体利用文旅场所、街区、园区等培育具有当地文化特

色的数字文旅沉浸式消费体验空间。鼓励属地结合实际制定相应扶

持政策。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数据管理局、科技局、工信局，泉州交通发

展集团、泉州文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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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培育微短剧生态。推出一批现象级微短剧作品，带动打造一

批现象级景点（景区），推动“微短剧 + 文旅”生态全面升级，鼓励古

城、景区、街区开发角色扮演、剧情体验、道具展览等沉浸式文旅项

目，配套建设主题咖啡馆、文创商店等消费业态，推动形成“微短剧 +

文旅 + 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

（十）创新场景应用。鼓励古城、街区、景区聚焦文旅创意与视听

技术融合应用，推出“文旅 + 影视”“实景 +VR”“沉浸式体验 + 国潮

产品”新玩法，激发云展览、云演艺、慢直播等各类融合型、青创型业

态，开发旅游演艺、剧本娱乐、旅拍研学等沉浸式、互动性旅游体验项

目。鼓励发展低空经济，丰富低空旅游、低空运动、无人机表演、消费

级无人机等低空消费应用场景。鼓励市场主体打造线上文创交易平

台。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发改委、数据管理局，泉州交通发展集团、

泉州文旅集团

（十一）推动簪花、惠女文化符号价值升级与品牌建设。立足泉州

簪花、惠女特色文化资源禀赋，实施品牌化、产业化双轮驱动战略。着

力打造“泉州簪花”“惠安女”等区域公共文旅品牌，支持并规范市场

主体开发运营特色子品牌，强化品牌认证与知识产权保护。打造簪

花、惠女主题文旅消费集聚区和非遗工坊。深化簪花、惠女文化与创

意设计、旅游商品、婚纱摄影、服饰体验、文娱演艺等创新融合，拓展

应用场景。鼓励对接国家资源，举办泉州文化遗产文创类赛事，形成

文旅 IP，推动赛事与遗产 + 流量 + 节事衔接，提升文化转化附加值。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工信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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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推动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完善文旅商体展联动机制，促

进各领域节展赛会前后衔接、相互导流。放大“票根经济”效应，鼓励

工业旅游点、景区（点）为持有节展赛会票（证）的消费者提供优惠。鼓

励大型商业综合体、重点商圈、旅游休闲街区等通过数字文旅技术升

级业态，融合泉州世遗、非遗文化元素，创建高品质文商体旅融合消

费聚集区。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商务局、工信局、体育局

（十三）促进首发经济发展。支持具有引领性的时尚机构、知名品

牌、设计师品牌、高端定制品牌、时尚国潮品牌等在泉州古城等地标

性场地首发新品，举办时尚秀场、国际展会和发布活动。鼓励本地国

潮品牌的首发与文化旅游主题活动、工业旅游消费季等活动联动，鼓

励文商旅综合体、文化场馆、会展中心等，为“首展”“首演”“首映”提

供较低成本的场地支持。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文旅局、工信局

（十四）深化体育旅游融合。培育体旅融合特色 IP，提升古城徒

步、山地越野赛、马拉松等自主品牌赛事影响力。推动体育赛事进商

圈、进街区、进景区。支持围绕重大赛事设计开发特色主题旅游产品。

推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精品线路、赛事和基地。鼓励发展帆

船、游艇、皮划艇、冲浪、水上自行车、海钓等海上休闲运动。推广沙滩

足球、排球等沙滩运动。

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商务局、文旅局、海洋渔业局，泉州海事局，

泉州文旅集团

四尧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

（十五）发展特色旅游产品。打造高品质休闲度假业态聚焦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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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进泉州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惠安崇武旅

游度假区、石牛山—岱仙湖旅游区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实施 A 级景

区提升计划。鼓励有条件的景区开发利用气候资源，推出避寒避暑旅

居、气候康养、云海雨雾凇气象景观、追光计划等特色产品。策划“跟

着演出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文博去旅

行”“跟着美食去旅行”特色产品线路。丰富温泉、旅拍、房车、露营、乡

村民宿等旅游产品。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农业农村局、体育局，市气象局

（十六）发展工业旅游。制定工业旅游示范创建导则，促进工业智

造与创意设计、数字、动漫、游戏等新型业态融合，发展数字化沉浸式

体验空间、时尚秀场等，推出一批工业文化体验新业态，培育一批观

光工厂。鼓励工业旅游点加强特色商品研发销售，发展旅游购物。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工信局、商务局

（十七）发展美食旅游。重点打造“市井十洲城”“泉州海丝美食

坊”，各县（市、区）要加快提升一批高标准区域特色的美食街区，形成

一批特色美食旅游线路。依托“美食”“美景”“美器”“美艺”吸引各领

域活动在泉州举办。鼓励“一县一桌菜”市场化，支持授权一批酒店餐

厅上线“一桌菜”。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文旅局，泉州文旅集团、泉州城建集团

（十八）发展研学旅游。推动旅行社经营研学旅游业务健康有序

发展。鼓励具备研学旅游资源的各类单位提供优质资源，丰富研学旅

游供给。推出一批优质研学旅游营地基地和课程，培育优质研学旅游

品牌和企业。合理开发利用文物主题游径。积极发展入境研学旅游。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教育局，市文物保护中心

（十九）发展银发经济。推广康养、慢游、家庭游、怀旧游、错峰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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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旅游产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戏曲、曲艺、书画、广播、影

视、音乐、短视频等文化产品。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委老干部局，市民政局、人社局等

五尧保障措施

（二十）强化政策保障。加大对消费新场景项目建设用地保障力

度，深化闲置空间创新利用路径，推进老旧厂房等进行功能性改造，

提升存量资产盘活效能。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引导、鼓励弹性错峰

休假。鼓励工会助力消费，积极组织开展职工疗休养活动。

责任单位：市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国资委、人社局，市总工会

（二十一）加强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合理增加消费金融供给，

加大对文旅、体育等消费重点领域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加强对消费

基础设施等专业化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推出适应新消费趋势的

产品和服务。争取文旅体育等领域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补齐公共服务

短板。用好人民银行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扩大人民银行福建省分

行“闽惠颐融”业务规模，支持商业银行发放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

责任单位：市委金融办，市发改委、财政局，人民银行泉州市分

行、泉州金融监管分局

（二十二）完善配套服务。启动“无忧行李”专项服务，鼓励通过购

买服务形式发展县际及以上旅游（包车）客运，提升全域旅游通达性。

出台团建定制游措施，打通文博、非遗、演艺全链条资源，打造高品质

团建定制服务。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交通运输局，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泉州晋江

国际机场、泉州交通发展集团

本措施自 2025 年 12 月 4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

日，由市文旅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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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古
城核心街区国有房产租赁管理规定的

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市人民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泉州古城核心街区国有房产租赁管理规定》已经市政府研究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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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古城核心街区国有房产
租赁管理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泉州古城核心街区国有房产租赁行为，维护租赁

各方合法权益，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国有资产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一尧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泉州古城核心街区范围内的市属及鲤城区、丰泽

区区属国有房产。核心街区具体包含西街、中山中路、中山南路、涂门

街、新华北路、新门街及临上述街区的支巷（主街延伸 100 米）等。

二尧租赁业态要求

（一）泉州古城核心街区国有房产租赁应当符合国家、省、市关于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以及市政府关于古城核心街区的业态定位要

求。

（二）核心街区鼓励引进下列业态：

1.西街东段

鼓励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遗手工艺人、文化传承人、各

级老字号、工艺品、手工作坊、实体书店、泉州地方特色小吃、泉州地

方特色旅游文创产品零售等特色商业和文化休闲业态。

2.中山中路、中山南路

（1）中山中路鼓励引进以国潮文化品牌、国内外知名品牌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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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展览展示及销售项目，以及泉州特色文化创意店、特色实体书

店（书吧）、休闲茶饮、地方特色产品或工艺品的零售经营等业态。

（2）中山南路鼓励引进养生茶饮、药膳、药食、艺术画廊、独立设

计师品牌店、手工艺品店、海丝文创产品、时尚餐饮、国潮优品、海丝

小博物馆、非遗馆、茶馆、咖啡馆、小酒吧，辅以部分民宿客栈、精品酒

店等业态。

3.西街西段、涂门街、新门街、新华北路

（1）西街西段鼓励引进传统手工艺品、地方土特产、博物馆、传统

文化艺术培训、文化展示、阅读空间、动漫体验、创意设计、民俗体验

和数字文旅等文化类业态，辅以部分民宿客栈、精品酒店和咖啡、茶

社、餐饮等休闲业态。

（2）涂门街鼓励引进传统文化、特色休闲轻餐饮、休闲饮品等业

态。

（3）新门街鼓励引进高端餐饮、国际餐饮品牌和首店、商务金融、

影视创作、众创空间等业态。

（4）新华北路鼓励引进民宿客栈、精品酒店、文旅综合体（区域旅

游集散中心、餐饮一体化）等业态。

（三）核心街区禁止引进下列业态：

1.与街区功能定位相悖、传统风貌不协调的行业，包括危险化学

品经营、易燃易爆物品经营、汽修、汽补、建材、电动车销售等。

2.与街区传统文化展示和传承目标不相符、具有冲击地方传统

文化的业态。

3.存在较大环境污染、噪声污染的业态，包括重油烟餐饮、KTV、

歌舞厅、游戏厅、网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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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招租方式

（一）古城核心街区范围内的国有房产出租单位（以下简称“出租

方”）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通过公开招租方式确定承租方。

（二）租赁期届满或者租赁合同解除后拟重新招租的，应当重新

通过公开竞价招租的方式确定承租方。

（三）租赁期内未出现本规定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况且满足

以下条件之一的，经出租方的一级企业或上一级主管部门审定后，可

直接续租。租金按照原合同到期当年的租金评估价标准执行：

1.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2.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技艺和产品传承人。

四尧租赁期限

（一）国有房产租赁时，应按照在公开竞租平台上公示的租赁合

同范本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包括：标的情况、租赁期限、

用途、租金、双方权利与义务、合同变更、解除及合同纠纷的处理办

法、违约责任条款和出租方免责条款等。

（二）资产租赁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5 年。对投资金额大、回收期长

的租赁项目，经出租方的一级企业或上一级主管部门审定后，租赁期

限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 15 年。

根据沿街商铺（院落）的面积大小和装修情况，给予最长不超过

3 个月的装修免租期。如承租方租赁后未进行装修，则不再给予装修

免租期。

五尧租金标准

（一）出租方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评估机构对拟招租标的租

金水平进行评估，评估出的价格作为竞租挂牌底价，评估报告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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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竞租挂牌底价需报鲤城区人民政府备案，当竞租价格达到鲤城

区制定的古城核心街区店铺租金指导价上限后不再进行竞价，原承

租方愿意接受该报价的，终止该标的招租活动，由原承租方优先承

租；若原承租方放弃的，则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确定承租方。

（二）每一个租赁期内租金调整方式及幅度根据市场环境决定。

（三）为扶持文化产业，对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

商业类租金基础上给予租金下浮优惠。享受文化类租金优惠的对象

及租金下浮标准如下：

1.商务部认定的、从事文化产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给予租金下

浮 50%。

2.从事非遗类项目的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国家级给予租

金下浮 50%，省级给予租金下浮 40%，市级给予租金下浮 30%。

（四）享受租金下浮优惠的承租方应在所租赁商铺（院落）开放

80%以上空间，从事与租赁业态相关的传统手工艺展示、民间艺术展

示或非遗产品体验区域等，并安排常态化技艺展示，未按要求履约的

取消租金下浮优惠。

（五）企业国有资产对承租方的租金优惠，其租金优惠差额部分

视同收入，在企业年度业绩考核中予以调整。

六尧安全管理责任

（一）承租方应当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谁使用，谁负

责”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生产经营责任和消防安全责

任，根据消防有关法律法规逐级明确消防安全职责，确定消防安全责

任人、管理人，开展火灾隐患自查自改，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消防安全

检查，并及时落实隐患整改，切实消除火灾隐患，发现重大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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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整改的，应及时向出租方报告。

承租方应当确保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识完好有效，不得

损坏、圈占、埋压或挪作他用，疏散通道应保持畅通，安全出口不得锁

闭，不得设置影响灭火救援和排烟通风的障碍物。

（二）承租方应当严格用电、用气安全管理，落实专人负责，不得

违章用电、用气，电器产品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线的敷设应符合

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严禁将煤气、液化石油气、醇基燃料等易

燃易爆物品引入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内。公众聚集场

所、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及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应当设置电气

火灾监控系统。中山中路不得使用明火。

（三）承租方进行装修施工应严格遵守商铺（院落）装修施工现场

规定和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依法办理工程建设审批手续，加强现

场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动火审批和现场动火作业监管防护，装修

材料应符合相关规范和防火要求，如需特殊使用应报有关部门批准

后使用。出租方应配合提供原建筑工程建设审批材料。涉及不可移动

文物登记点的，设计方案需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后予以实施，其装修施

工应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应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禁止损毁、改建、拆除等改变文物结构和原状的行为。对历史建筑进

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

的，应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七尧监管机制和法律责任

（一）出租方定期对承租方的租赁履约、安全防火等多方面实施

动态评估，纳入承租方履约档案。

（二）承租方在承租期间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出租方应当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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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前终止租赁合同，没收保证金，收回出租房产，追究违约责任。

1.擅自改变合同约定经营业态，从事批准之外的其他经营活动

的。

2.擅自将承租商铺（院落）的全部或部分转租、分租或借用给他

人，或以联营、合伙、入股、承包、合作经营、与他人调剂交换及其他形

式转移租赁房屋使用权的。

3.未按照要求将承租商铺（院落）的绝大部分空间（80%以上）对

外开放，将其建设成为只针对少数人开放的场所，被要求整改而拒不

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4.日常巡查中发现未正常开门对外开放，累计达到 3 次（含）以

上的。

5.单次拖欠租金连续 30 天或累计 60 天以上的，或未按时缴交

租金累计 3 次（含）以上的。

6.擅自进行装修或更改确认后的装修方案、擅自拆改承租商铺

（院落）结构，导致商铺（院落）损坏或商铺（院落）装修风格与街区景

观风格不统一，被要求整改达到 3 次（含）以上的。

7.未按要求办理行政（含消防、工商等）报批手续擅自开业经营，

被要求整改而拒不整改的。

8.经营期间出现未明码标价、欺诈顾客行为的；高音喇叭招揽顾

客的；有损街区形象行为的，被要求整改达到 3 次（含）以上的。

9.被游客投诉，经核查属实累计 2 次（含）以上的。

10. 被政府相关执法部门查处拒不整改的，或被查处累计 2 次

（含）以上的。

11.租赁期间，因承租方导致发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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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应当在租赁合同中对上述事项作出约定。

（三）因街区规划调整或政府需要对租赁房屋进行拆迁、拆除、改

造等造成双方无法履行合同的，双方协商解除合同，互不追究责任。

八尧附 则

（一）本规定自 2025 年 12 月 14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13 日。既有扶持政策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本规定由市国资委负责解释。

（二）我市其他历史文化街区、旅游休闲街区内的国有房产租赁

可参照实行。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房产出租的，其出租方式和租赁期限按照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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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泉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
落实占补平衡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党工委

和管委会，市直及省部属驻泉有关单位：

《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落实占补平衡的实施方案》已经市

委、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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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落实占补
平衡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和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尧坚持党政同责袁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一）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刻认识耕地保护

的极端重要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本行政区域耕地保护的

第一责任人。确保到 2035 年，全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46.8 万亩，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 128.242 万亩，对突破耕地保护红线等重

大问题，实行严肃问责、终身追责。

（二）加强耕地用途管控。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永久基本农田主

要用于粮食生产，保障农作物种植面积；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棉、

油、糖、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永

久基本农田“非粮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或者改变其用途。

（三）持续调整优化耕地布局。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经验，通过实施耕地功能恢复、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途径，统筹耕地、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保护利用。将河道湖泊山地

内的不稳定利用耕地逐步调出，确保调整后各地类的面积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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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妥有序推进耕地恢复工作。科学制定耕地恢复计划，保障

资金投入，稳妥推进历史流出耕地的恢复。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尊重

群众意愿，严禁不顾农林牧渔生长收获等客观实际，强行拔苗砍树、

填坑平塘等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五）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做好省人民政府授权和委托

用地审批的承接工作，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扎实开展综合论证，优化建设项目选址，从源头减少占用耕地。推进

工业用地提质增效，深化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引导产业项目进区入

园。加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力度，通过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

作，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推动用地方式向存量挖潜转变。

二尧坚持量质并重袁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一）改进占补平衡管理方式。严格将非农建设、造林种树、种果

种茶等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各县（市、区）

（含泉州台商投资区，下同）要坚持以恢复优质耕地为主、新开垦耕地

为辅的原则，优化耕地、林地和园地等农用地空间布局。严禁在自然

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开垦耕地。

（二）完善占补平衡落实机制。坚持“以补定占”，在实现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前提下，将县域内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作为下年度非农

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上限。各县（市、区）要加强统筹谋划县域内耕地占

用和补充工作，从严管控、补足补优，确保年度县域内总量动态平衡。

（三）实行耕地保护经济奖惩机制。科学实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考核奖惩机制，落实相关激励政策，对完成年度耕地保护任务较好的

县（市、区）给予正向激励。

（四）健全补充耕地验收管护制度。确保垦造和恢复的耕地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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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可长期稳定利用，质量达标的才可作为补充耕地指标。各县

（市、区）要压实补充耕地后续管护责任，乡镇要督促做好基础设施管

护、种植管护、地力培肥，严防边整治边撂荒。

三尧坚持精准施策袁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一）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各县（市、区）要落实“县负总责、乡镇

监管、村为主体”机制，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统一纳

入全国农田建设监管平台，完善高标准农田全流程监管，合理保障管

护经费。建设项目确需占用高标准农田的，应征求农业农村部门意

见。扩大开展农田设施灾损、工程质量等保险试点。

（二）推动耕地灌排体系建设。加快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

化改造，推进农田灌排工程和高标准农田的田间灌排渠系工程建设，

提升农田灌溉保障能力。加快推进市、县二级骨干水网建设，加强有

灌溉功能的小型水库山塘清淤扩容及防渗处理，提高调蓄能力和农

田应对干旱应急灌溉能力。

（三）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因地制宜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

肥、绿肥种植、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等改土培肥措施技术，推进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完善种养对接机制，强化用养结合，改良培肥土壤，

确保耕地有机质只增不减。

（四）有序开展退化耕地治理。按时完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

作，摸清土壤酸化等退化耕地底数，分类推进退化耕地治理工程。抓

好土壤酸化重点县、受污染、因灾毁损等耕地治理与修复。将非农建

设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耕作层土壤用于新开垦耕地、劣质

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

（五）完善耕地质量建设保护制度。完善耕地质量调查、监测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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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体系，强化各级耕地质量调查、监测和评价能力建设，每年开展耕

地质量变更调查评价，每 5 年开展耕地质量综合评价。市、县两级财

政要完善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投入机制，统筹相关资金渠道，为提升

耕地质量提供资金保障。

四尧坚持永续利用袁充分调动耕地保护和种粮积极性

（一）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

性收购，落实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稳

定农民预期。支持开展水稻等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

险，降低生产风险。大力培育粮食经营主体，提高生产效率和种植比

较收益，调动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的积极性。

（二）加强对补充耕地主体补偿。各县（市、区）要统筹安排财政资

金，对承担耕地保护任务和未占用耕地但已实施垦造恢复成耕地的

主体给予补偿。补充耕地指标调剂收益由县级人民政府优先安排用

于耕地保护、耕地质量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五尧坚持严格执法袁守牢耕地保护红线

（一）完善巡查监测体系。各县（市、区）要定期组织开展执法巡查

工作，及时发现、制止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发现耕地流向

建设用地和其他农用地等问题要及时预警处置；加强耕地种植用途

管控日常监督，对违反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要求的行为，由农业农村部

门采取相应措施。

（二）加强执法监管力度。各县（市、区）要强化属地责任，落实违

法违规问题闭环管理，重点执法监管“大棚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侵占耕地挖湖造景等重大专项问题。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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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不力、弄虚作假的地区，通过挂牌督办、通报约谈、移送追责等硬

措施严肃查处。

（三）增强执法监管合力。各县（市、区）要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自然

资源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信息共享机制，落实行政监督与纪检监察

监督贯通协调机制，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耕地保护职责的党员干

部涉嫌违反党纪、国家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线索，移

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六尧明确责任分工袁协同共管筑牢根基

（一）党委部门。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立足监督的职责定位，加强对

各级部门履行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情况进行监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依规依纪依法处理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移送的问题线索。组织部门

负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结果，作为各级党

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宣传部门负责指导

做好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工作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统战部

门负责将违法乱占耕地等土地违法行为情况列入政协委员候选人考

核审查项目。

（二）政府部门。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耕地保护政

策措施，牵头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农业

农村部门负责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程，加强耕地种植用途管

控日常监督，防止耕地“非粮化”、闲置、抛荒、撂荒；配合自然资源部

门开展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发改部门负责在规划编制等工作中

处理好耕地保护和保障发展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严格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不得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内批复可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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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定期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周边土壤进行监测；配合自然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对拟开垦为

耕地的，落实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负责补充耕地项目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要求的指导。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督促做好交通建设工程的建设用

地报批，监督建设单位严格按照报批红线施工，施工过程中确需临时

使用土地的，应督促依法报批。民政部门负责指导乡镇（街道）做好殡

葬用地报批工作，引导合理选址，严禁占用耕地。水利部门负责合理

统筹水资源保护与耕地保护，严禁以河流、湖泊治理为名占用耕地及

永久基本农田挖田造湖、挖湖造景；督促落实耕地流向水库水面等情

况的排查整改。林业部门负责配合自然资源部门做好林耕管理图斑

确认，严禁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绿化造林，督促

落实耕地流向林地、草地情况的排查整改。海洋渔业部门负责督促落

实耕地流向水产养殖用地等情况的排查整改。工信部门负责指导工

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引导产业项目进区入园。财政部门负责做好耕地

保护有关资金保障和使用监管，配合主管单位做好相关资金的拨付

工作。审计部门负责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纳入党政主要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内容。城管部门负责对自然资源执法

队伍划转至城市管理部门的县（市、区）发生的违法占用耕地行为依

法进行行政处罚及相关监督检查工作。统计部门负责做好耕地保护

相关数据资料统计公布工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耕地保护规范性文

件合法合规性审查和行政执法的综合协调工作，做好耕地保护法治

宣传。供销部门负责改善经营管理模式，推动粮食生产农资供应和农

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监管、卫健、文旅、公安、住建、不动产登记、供水、

供电、供气等部门（单位）根据有关主管部门（单位）抄送的违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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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决定及其执行情况，在处置决定执行完毕前，依职责对涉及违法

建设的房屋，不予办理产权登记、转移、抵押等手续；对单位或个人以

违法建筑作为生产、经营场所申请办理相关证照、登记或者备案、供

水、供电、供气手续的，依法不予办理。泉州城建集团、文旅集团、发展

集团、交通发展集团、水务集团负责在重大项目选址过程中，切实节

约集约用地，不占或少占耕地；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监督施工单位严格

按照项目报批用地红线施工。

自本实施方案印发之日起，《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

一步加强耕地保护监督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泉政办〔2021〕16 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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